
玉溪市塔区社会保险局2023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企业离退休人员生活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意见》（玉发〔2003〕2号）、《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和原民办教师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玉教联【2013】9号）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社会保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2003年，玉溪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意见》（玉发〔2003〕2号），形成了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长效机制，对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人员给予相应的生活补助，维护社会稳定。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内容包含红塔区企业退休人员一次性生活补助；原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人员待遇差；企业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参加工作的退休干部生活补贴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经费预算：按文件和政策明确的发放范围、上级和本级财政承担资金的比例，结合我区符合条件并实际领取待遇的退休人数，测算本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退休人员生活补助经费。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220.45万元。主要用于红塔区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人员生活补助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将按预算资金及计划实施该项目。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对政策符合人员发放生活补助，改善了部分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让广大待遇领取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维护社会稳定，为促进我区的社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经费

二、立项依据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通知》（云财社【2015】12号）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社会保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省、市相关政策要求，对红塔区企业退休人员中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退休人员给予相应的独生子女费补助，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结合我局开展的社会保险工作实际，组织实施红塔区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补助项目。让广大符合条件的待遇领取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维护社会稳定。

五、项目实施内容

红塔区社保局为养老、工伤、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政策规定办理全区社会保险参保登记、征缴、清欠、扩面工作；按时发放离退休人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定和支付工伤险费；持续开展对退休职工的生存认证工作。 目前，由我局负责发放养老金待遇的企业退休人员共有13831人，其中符合条件享受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补助的人员有6251人，按政策规定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享受退休待遇的企业退休人员，准确计算计划生育奖励金，并在每月按时足额发放。

六、资金安排情况

经费预算：按文件和政策明确的发放范围、省级和本级财政承担资金的比例，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494.99万元。主要用于红塔区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将按预算资金及计划实施该项目。

八、项目实施成效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及相关政策规定，按月及时足额将补助资金兑现到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人员手中，让广大待遇领取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维护社会稳定。为促进我区的社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